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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漁獲場所准照 ― 申請綜合指南 

 

前言 

 
 為達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簡政、善治的施政目標，進一步提升公共行政效率

及服務質素，特區政府致力推行跨部門服務的優化規劃，其中包括優化行政准照的

跨部門申請程序，向市民提供更便捷及更優質的服務。 

 

 市政署歸納了現行法例的相關規定，並綜合具體申請個案中較常出現的情況，

製作了《零售漁獲場所准照 - 申請綜合指南》（下稱《綜合指南》），以便讓市民在

進行申請服務時清晰了解須辦理的事項及相關要求，順利獲發零售准照。 

 

《綜合指南》內容分為四個部分，包括：申請零售漁獲場所准照的各項事宜、

相關法例要求、違反相關法例規定的罰則，以及參考資料。 

 

《綜合指南》主要是向申請者詳細介紹申請前籌備、准照的申請、場所的施工、

審查及發牌，直至營業等各階段所須注意的事項，包括申領有關零售准照的流程、

須提交的文件、開業前選址應注意的事項、裝修工程及設施所涉及的公共安全和環

境衛生的標準規格、對場所或設施的審查準則及違反相關法例的罰則等。 

 

《綜合指南》是以現行規範建築結構、防火安全及環境衛生的法例作為基礎編

寫，但由於零售漁獲場所准照的法例條文的內容甚廣，未能一一盡錄，如須瞭解更

詳細的規定，可參閱《申請指南》第四部分參考資料中所列的相關法例目錄。此外，

《申請指南》屬申請零售漁獲場所准照之一般指引，所有意見均以專責部門對具體

個案作出分析後所發表之意見為準。 

 

倘若對本指南有任何意見疑問，可透過電話、電郵、傳真、信函或親臨等方式，

向市政署提出，該等意見或疑問將作為完善本指南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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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申請零售漁獲場所准照的各項事宜 

 

1. 服務申請地點 

負責處理零售漁獲場所准照申請服務的部門是市政署 - 食品檢驗檢疫處，服務

申請地點如下： 

辦理地點 

綜合服務中心：澳門南灣大馬路 762-804 號中華廣場 2 樓； 

北區市民服務中心：澳門黑沙環新街 52 號政府綜合服務大樓； 

北區市民服務中心 – 台山分站：澳門台山巴波沙大馬路 127 號嘉翠

麗大廈 B 座地下； 

北區市民服務中心 – 筷子基分站：澳門沙梨頭新街筷子基社屋快達

樓第 2 座地下 G 舖及 H 舖； 

中區市民服務中心：澳門三盞燈 5 及 7 號三盞燈綜合大樓 3 樓； 

中區市民服務中心 – 下環分站：澳門李加祿街下環街市市政綜合大

樓 4 號； 

離島政府綜合服務中心：氹仔哥英布拉街 225 號 3 樓； 

離島區市民服務中心：氹仔黑橋街平民新村 75K 號； 

離島區市民服務中心 – 石排灣分站：路環蝴蝶谷大馬路石排灣社區

綜合大樓 6 樓； 

文書暨檔案中心：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 163 號地下。 

辦公時間 

(1) 綜合服務中心及市民服務中心：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中午照常辦公，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2) 文書暨檔案中心：  

星期一至四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下午 2 時 30 至 5 時 45 分  

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下午 2 時 30 至 5 時 30 分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話 市民服務熱線：2833 7676 

傳真 2871 1203 

電郵： ccgo@ia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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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遞交的文件 

2.1 首次申請 

辦理類型 首次申請 

必須遞交文件 

(1) 零售場所准照 /肉類進口場所登記申請表（格式 Mod. 

002/DSA）；  

(2) 倘申請人為自然人，須附上簽署人的身份證明文件清晰影印本

（正背面印於同一面 A4 紙上）；倘申請人為法人，須遞交有

效商業登記證明書影印本（已於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登記的

公司則豁免遞交），或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有效社團證明書影

印本。有關申請表格須由合法代表簽署，並附上簽署人的身份

證明文件影印本； 

(3) 物業登記書面報告正本（已於澳門物業登記局作登記的場所則

豁免遞交）或由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的場所用途證明； 

(4) 已向財政局登記的開業/更改申報表（M/1 表格）影印本； 

(5) 場所原圖則的建築平面圖影印本（俗稱底則）； 

(6) 比例 1：100 及具註釋的場所設施設備位置的平面圖正本； 

(7) 由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的最終核准圖則影印本。若場所欲作出

裝修或改動工程，須按照土地工務運輸局的指引提出申請，並

提交由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的可行意見信函影印本； 

(8) 若場所面積大於 400 平方米或冷凍房（冷藏室）容積大於 140

立方米，須提交消防局核准的消防圖則影印本及可行意見書影

印本；  

(9) 零售 /進口登記場所營運計劃及資料登記表正本（格式

Mod.008/DIA/DSA）。 

(10) 場所垃圾處理證明單據。 

必須出示文件 出示申請人/法人代表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鑑證本 

注意事項 

(1) 遞交所須文件後，須接受市政署相關單位檢查；  

(2) 所發出的各類零售准照均為不可轉讓；  

(3) 文件必須交齊才繼續進行有關手續； 

(4) 准照有效期至該年年底；  

(5) 根據現行的《都市房地產的使用規範》規定規範了房地產的一

般用途，而零售業務屬商業活動，故申請人須確保場所符合相

關法例法規的要求；  

(6) 必須符合有關准照申領之指引要求，可透過市政署網頁瀏覽

（http://www.iam.gov.mo/c/license/tab）； 

(7) 根據現行的《民政總署的費用、收費及價金表》規定，發出年

度准照的應付金額，以發出准照日的月份至該曆年年終的完整

http://www.iam.gov.mo/c/license/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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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數按比例計算； 

(8) 每份申請表只可申請 1 個項目；  

(9) 所有申請項目須各自填寫相關零售/進口登記場所營運計劃及

資料登記表； 

(10) 如申請人為非澳門居民，根據現行的《禁止非法工作規章》規

定，非居民為自身的利益親身及直接從事活動必須預先取得為

此效力的行政許可； 

(11) 如以法人名義申請，若公司股東/行政管理機關成員非屬澳門

居民，須負責管理公司及/或代表公司執行業務，有關人員亦

應具備相關工作許可；  

(12) 如有需要，須遞交行政機構要求的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13) 商業登記如有任何更新須通知本署。 

 

2.2 續期 

辦理類型 續期 

必須遞交文件 

(1) 零售場所准照 /肉類進口場所登記申請表 1 份（格式

Mod.002/DSA）；  

(2) 持牌人身份證明文件清晰影印本（正背面印於同一面 A4 紙

上）； 

(3) 上年度准照正本；  

(4) 財政局發出的續期年度的營業稅 M/8 表格影印本。 

必須出示文件 出示申請人/法人代表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鑑證本 

注意事項 

(1) 遞交所須文件後，須接受市政署相關單位檢查； 

(2) 上述准照必須辦理續期申請，並須符合指定的要求，方可續期；  

(3) 所發出的各類零售准照均為不可轉讓；  

(4) 文件必須交齊才繼續進行有關手續；  

(5) 准照有效期至該年年底；  

(6) 根據現行的《民政總署的費用、收費及價金表》規定，年度准

照每次續期的應付金額，為年度准照費用的全數，且續期申請

應於一月至二月期間遞交，逾期者須另繳交相關附加費； 

(7) 如申請人為非澳門居民，根據現行的《禁止非法工作規章》規

定，非居民為自身的利益親身及直接從事活動必須預先取得為

此效力的行政許可； 

(8) 如以法人名義申請，若公司股東/行政管理機關成員非屬澳門

居民，須負責管理公司及/或代表公司執行業務，有關人員亦

應具備相關工作許可。 

(9) 商業登記如有任何更新須通知本署。 

 



8 
 

2.3 取消 

辦理類型 取消 

必須遞交文件 

(1) 申請人/持牌人之取消信函正本； 

(2) 申請人/持牌人身份證明文件清晰影印本 （正背面印於同一

A4 紙上）； 

(3) 准照正本。(如已持有准照) 

必須出示文件 出示申請人/法人代表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鑑證本 

注意事項 申請人/持牌人須向財政局作出場所註銷/行業之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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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流程圖 

  

申請者遞交申請表格及相關文件 

文件審查 

所須文件齊備 須修改或補交資料 

相關單位代表到擬申請之場所就設

施設備、環境衛生及食物衛生方面

作檢查及發表意見（檢查筆錄） 

未能通過場所預審

／未能通過文件審

查／未能補交申請

所須文件 

場所預審 

符合發牌要求 未能符合發牌要

求，須按照發牌委

員會意見作出改善 

有關場所未能作出改善 

不批准 

發牌申請 

相關單位代表覆查 

批准發牌申請，

通知申請人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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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審批流程期間修改圖則 

   相關部門具有有關須知。修改圖則須通過具特定權限的部門就有關工程發表           

   意見，因此將會影響發出准照的時間。 

 

5. 整項審批所需時間 

首次申請 自全部文件交齊起計 60 個工作天 

續期 自全部文件交齊起計 30 個工作天 

取消 即日生效 

                                                                                                                                                  

6. 所需繳交的費用 

6.1 首次申請 

申請費用 

(1) 豁免申請手續費；  

(2) 若申請獲批准，申請人須繳付年度准照費用：  

澳門幣 1,100 元  

表格費用 無須繳付表格費用 

印花稅 澳門幣 110 元（年度准照費用的 10%）  

保證金 無須繳付保證金 

收費及價金表 www.iam.gov.mo/c/pricetable/list 

 

6.2 續期 

申請費用 
年度准照費用：  

澳門幣 1,100 元  

表格費用 無須繳付表格費用 

印花稅 澳門幣 110 元（年度准照費用的 10%）  

保證金 無須繳付保證金 

收費及價金表 www.iam.gov.mo/c/pricetable/list 

 

6.3 取消 

申請費用 無須繳付申請費用 

表格費用 無須繳付表格費用 

印花稅 無須繳付印花稅 

保證金 無須繳付保證金 

收費及價金表 無須收費 

http://www.iam.gov.mo/c/pricetable/list
http://www.iam.gov.mo/c/pricetabl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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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相關法例要求 

零售漁獲之一般要求 

1. 選址要求 

 

根據十二月十七日第 6/99/M 號法律《都市房地產的使用規範》內已規範了

房地產的一般用途，而零售業務屬商業活動，故申請人須確保場所符合相關法

例法規的要求。 

 

2. 設施及設備方面 

2.1 申請人須附上 1:100 場所設施、設備平面圖影印本，依據土地工務運輸局

發出該場所之核准圖則，申請人擬對圖則作出任何修改，或發現現場與核

准圖則不符，則申請人須向土地工務運輸局提出相應的申請，並獲該局核

准，否則須按核准圖則把現場還原。 

2.2 設施設備平面圖則須顯示下列資料： 

a) 預備、售賣、處理及儲存地方； 

b) 清洗和存放工具設備的地方； 

c) 衛生間、洗滌盆及排水裝置； 

d) 所有大型及固定設備的位置（例如工作檯、雪櫃等)； 

e) 還有其他輔助設備的位置（例如空調、抽排氣裝置、過濾氣味系統等）。  

2.3 牆壁鋪上淺色瓷磚或其他可清洗的物料，最少高度為 1.8 米，其餘部份及

天花板應髹上淺色及可清洗之漆油，以及場所中對公眾開放之區域之淨高

度或地板至假天花的高度最少應為 2.6 米； 

2.4 平坦而傾斜、防水及可清洗之地面； 

2.5 場所、設備及器具之清潔衛生條件良好，確保不影響環境； 

2.6 衛生間應與營運區域有明顯分隔的獨立空間及保持清潔； 

2.7 場所內設有通道供顧客站立選購； 

2.8 展示區域須具適當寬度，通道須暢通無阻； 

2.9 應分別設有擺放處理海產的用具、清潔和消毒用品及用具的地方； 

2.10 淺盤、陳列櫃、刀子及切刀應以可清洗、耐用及防鏽的物料造成； 

2.11 切割用的工作檯，應以平滑、可清洗、防水、耐用和不易腐蝕的物料，四

周有圍邊；並附有清洗盆，有獨立供水系統，有獨立去水管，備有隔除渣

滓之設施，並接駁到下水道。 

2.12 具適當之下水道系統，工作區與售賣區以明渠分隔、明渠渠蓋、有隔除渣

滓之設施及虹吸管，自由流通不得受到任何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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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排水系統應有防止固體廢棄物進入的裝置； 

2.14 場所內所有排水系統皆需連接至公共污水網絡作排放； 

2.15 具適當的通風、照明及抽氣系統； 

2.16 具有適當及運作完善的冷藏設備及備有溫度讀數顯示； 

2.17 門、窗、趟閘及其他設備不能出現損壞及油漆鏽蝕情況； 

  

3. 環境衛生方面 

3.1 場所與公共地方連接位置須採取適當措施（例如安裝適當之疏水明渠，使

運作時產生之污水透過明渠排放），以防止運作時污水流出公共地方； 

3.2 冷氣機、冷凍設備的排水喉管等須接駁至建築物的排水系統內，以避免滴

水至公共街道； 

3.3 場所應預留適當及足夠之位置放置有蓋的垃圾桶，同時需使用膠袋承載垃

圾，確保不會出現滲漏或搬移時散漏垃圾的情況； 

3.4 根據第 28/2004 號行政法規－《公共地方總規章》有關規定，商業廢料不

可棄置在公共垃圾收集設施內，故此，經營場所產生的垃圾，需自行或聘

請清潔公司將垃圾運往氹仔焚化中心處理，不得棄置於設在公共地方的垃

圾房或垃圾桶內外，而場所廢料容器放置在街上等候收集之時間，應與清

潔公司協調，不得長時間放於街上，以免影響環境衛生及路人通過；場所

需保留相關證明文件或單據，以供本署巡查時查閱分析； 

3.5 場所應注意不得占用公共地方擺放任何物件或進行任何工序； 

3.6 營業時，應遵守第 28/2004 號行政法規《公共地方總規章》及其補充規則

有關之規定。 

 

4. 食品衛生方面 

4.1 鮮活漁獲應保存在適當的水池內，水池內壁應選用易清潔的物料（如瓷  

磚）； 

    具有流動水、有氧氣、過濾及消毒設施的水池； 

4.2 冰鮮漁獲或其他海產應放置在鋪滿碎冰的淺盤上展示售賣或存放在冷藏櫃 

    內；淺盤須有去水位且接駁至下水道； 

4.3 砧板、刀子及長檯應每天清洗及保持衛生，以及不得有所損壞； 

4.4 禁止售賣不符合衛生標準及未經檢驗檢疫之漁獲或其他海產； 

4.5 禁止售賣其他未經許可的產品； 

4.6 不得使用染料、防腐劑或其他改變漁獲之顏色或遮掩其特徵偽裝新鮮產

品； 

4.7 採取消除蒼蠅、老鼠、蟑螂及其他有毒有害昆蟲等孳生條件的措施； 

4.8 不得在衛生間加工或放置漁獲，以及有關用具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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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衛生間門戶應保持關閉； 

4.10 錢幣不得與漁獲接觸； 

4.11 用水需要符合飲用水衛生標準； 

4.12 禁止在場所內飼養寵物； 

4.13 應保留近三個月之來貨單據 

4.14 場所員工須保持個人衛生； 

4.15 若同時售賣其他受監管的食品，如肉類、蔬菜等，均需另作申請。 

 

 

 

 

參考圖片 

 

(1) 明渠參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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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施設備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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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漁獲處理區 

 

(4) 冰鮮漁獲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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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違反相關法例規定的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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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違反相關法例規定的罰則 
 
1. 公佈於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澳門政府公報》第二十二期第二組副刊的《有

關零售肉類、漁獲、禽鳥和蔬菜場所的發牌規章》規定，零售漁獲活動的場所

必須取得由市政署發出的零售漁獲場所准照。且必須具相關要件，方可獲發准

照，否則場所必須關閉。 

 

2. 第 5/2013 號法律 ― 《食品安全法》第三章「處罰制度」 

第三章 

處罰制度 

第一節 

刑事責任 

第十三條 

生產經營有害食品罪 

一、生產經營下列食品，因而對他人身體完整性造成危險，處最高五年徒刑，

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  

（一）加入非食品原料或食品添加劑以外的化學物質的食品；  

（二）不當使用食品添加劑的食品；  

（三）使用廢棄或超過保質期的食品作為原料的食品；  

（四）含有致病性微生物、殘留農藥、殘留獸藥、重金屬、放射性物質及其他

危害人體健康物質的食品；  

（五）含有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動物的肉、部分及其製品的食品；  

（六）含有依法須受檢疫而未經檢疫或檢疫不合格的物質的食品；  

（七）偽造、腐敗或變質的食品；  

（八）被除去某成分或某元素以致營養價值降低的食品。  

二、如屬過失的情況，處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  

三、如因以上兩款所指事實引致他人身體完整性受傷害，則對行為人科處的刑

罰，為對該情況可科處的刑罰，而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加重三分之一。  

 

第十四條 

違令罪 

一、凡拒絕讓執行職務的監察人員按第四條第三款的規定進行監察者，構成普

通違令罪。  

二、不遵守按第九條及第十條的規定而命令採取的措施者，構成加重違令罪。 

  

第十五條 

對法人科處的主刑 

http://bo.io.gov.mo/bo/ii/96/22/bo22_cn.asp#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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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實施生產經營有害食品罪者為法人，科處以下主刑：  

（一）罰金；  

（二）法院命令的解散。  

二、罰金以日數訂定，最高限度為六百日。  

三、罰金的日額為澳門幣二百五十元至一萬五千元。  

 

第十六條 

附加刑 

一、對作出生產經營有害食品罪者，無論屬個人或法人，均可單獨或一併科處

以下附加刑：  

（一）禁止從事某些職業或業務，為期一年至三年；  

（二）剝奪參加直接磋商或公開競投的權利，為期一年至三年；  

（三）剝奪參加交易會及展銷會的權利，為期一年至三年；  

（四）剝奪獲公共實體發給津貼或優惠的權利，為期一年至三年；  

（五）封閉場所，為期一個月至一年；  

（六）永久封閉場所。  

二、對法人，除可科處上款所指附加刑外，尚可科處公開有罪裁判的附加刑，

為此須以摘錄方式，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一份中文報章及葡文報章內刊登該裁

判，以及在從事業務的地點以公眾能清楚看到的方式張貼以中葡文書寫的告示

公開該裁判，張貼期不少於十五日；一切費用由被判罪者負擔。  

 

第十七條 

鑑定證據 

一、在因生產經營有害食品罪而提起的訴訟程序中，必須提出鑑定證據。  

二、鑑定須在偵查期間進行，嫌犯、檢察院、輔助人及民事當事人均可指派一

名其信任的技術顧問在場並協助鑑定的進行。  

三、如技術顧問在完成鑑定後方被指派，則僅可知悉鑑定報告的內容。  

四、技術顧問的證人證言具有鑑定證據的效力。  

五、不遵守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規定構成訴訟上的無效，分別須在審判聽證討論

終結前，或就完結偵查的批示作出通知後五日內提出爭辯。  

 

第十八條 

適用 

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的規定適用於《刑法典》第二百六十九條所規定的與食品

有關的犯罪。  

 

第二節 

行政處罰 

http://bo.io.gov.mo/bo/i/95/46/codpe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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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行政違法行為 

一、生產經營下列食品，但未對他人身體完整性造成危險者，構成行政違法行

為，科處澳門幣五萬元至六十萬元的罰款：  

（一）第十三條第一款（一）、（三）、（五）至（七）項所指食品；  

（二）第十三條第一款（二）、（四）及（八）項所指食品，且該食品不符合

食品安全標準；  

（三）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  

二、生產經營者使用不符合衛生要求的食品相關產品，科處澳門幣二萬元至二

十五萬元的罰款。  

三、如同一事實同時構成本條及其他法規所定的行政違法行為，則只對處罰較

重的行政違法行為作出處罰。  

 

第二十條 

附加處罰 

一、就上條所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可科處以下為期一個月至一年的附加處罰：  

（一）禁止從事相關業務；  

（二）封閉場所。  

二、民政總署須將所科處的附加處罰通知其他負責監察有關業務或場所的實

體。  

 

第二十一條 

處罰職權 

一、提起本法律所規定的行政違法程序，屬民政總署的職權。  

二、科處本節所規定的罰款及附加處罰，屬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的職權。 

  

第二十二條 

累犯 

一、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自處罰的行政決定已轉為不可申訴之日起一年內實

施相同的行政違法行為者，視為累犯。  

二、如屬累犯的情況，對行政違法行為可科處的罰款的最低限度須提高四分之

一，而其最高限度則維持不變。  

 

第二十三條 

罰款的繳付及強制徵收 

一、罰款須自接獲處罰決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繳付。  

二、如未在上款規定的期間內自願繳付罰款，須按照稅務執行程序的規定，以

處罰決定的證明作為執行名義進行強制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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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罰款的歸屬 

因本法律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而科處的罰款所得，屬民政總署的收入。  

 

第三節 

共同規定 

第二十五條 

不予處罰 

凡在當局作出行動或他人作出檢舉且未對他人身體完整性造成傷害之前，因己

意將第十三條或第十九條所指食品或食品相關產品收回，並同時作出下列行為

者，不受處罰：  

（一）向民政總署申報存有該等食品或食品相關產品，以及其數量及所在地點；  

（二）妥善封存該等食品或食品相關產品，以避免公眾食用或使用。  

 

第二十六條 

法人的責任 

一、法人，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及特別委員會，均

須對其機關或代表以其名義且為其集體利益而作出本法律所規定的違法行為

承擔責任。  

二、如行為人違抗有權者的明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行為，則排除上款所指責任。  

三、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責任。  

 

 

第二十七條 

繳納罰金或罰款的責任 

一、違法者為法人時，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代表該法人的

人，如被判定須對有關違法行為負責，須就罰金或罰款的繳納與該法人負連帶

責任。  

二、如對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科處罰金或罰款，則該罰金或罰款以

該社團或委員會的共同財產支付；如無共同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則以各社員

或委員的財產按連帶責任方式支付。  

 

第二十八條 

勞動關係 

勞動關係如因有關實體按第十五條第一款（二）項的規定被法院命令解散、被

科處第十六條規定的附加刑或第二十條規定的附加處罰而終止，則為一切效

力，該終止視為屬僱主責任的不以合理理由解除勞動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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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參考資料 

 
1. 相關服務之申請地點及聯絡方法 

 

1.1 土地工務運輸局 

辦公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 33 號 

電話：2872 2488 

電郵：info@dssopt.gov.mo 

 

 

1.2 消防局 

辦公地點：澳門何鴻燊博士大馬路 

電話：8989 1373 / 8989 1374 

電郵：cb-info@fsm.gov.mo 

 

1.3 財政局 

財政局大樓：澳門南灣大馬路 575、579 及 585 號 

電話：2833 6366 

電郵：info@dspa.gov.mo 

 

  政府綜合服務大樓（稅務服務）：澳門黑沙環新街 52 號 

電話：8296 9084 

 

氹仔接待中心：氹仔布拉干薩街 500 號地下（近濠景花園郵政局） 

電話：8893 6600 

 

稅務執行處：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614A 至 640 號龍成大廈地下 

電話：8599 5181, 8599 5147, 8599 5171, 8599 5100 

 

1.4 海事及水務局 

辦公地點：澳門萬里長城港務局大樓 

電話：2855 9922 

電郵：info@marine.gov.mo  

 

 

 

 

 

mailto:cb-info@fsm.gov.mo
mailto:info@marine.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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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法例 

2.1 零售漁獲場所准照，乃受市政條例第十七條《有關零售肉類、漁獲、禽鳥

和蔬菜場所的發牌規章》及相關法例法規所規管； 

 

2.2 根據十二月十七日第 6/99/M 號法律《都市房地產的使用規範》內已規範了

房地產的一般用途，而零售業務屬商業活動，故場所應提供有效及準確的

業權證明（俗稱查屋紙）； 

 

2.3 根據現行的第 268/2003 號行政長官批示所核准的《民政總署的費用、收費

及價金表》第二條年度准照（部分經第 267/2004 號及第 109/2005 號行政長

官批示修改）規定，發出年度准照的應付金額，以發出准照日的月份至該

曆年年終的完整月數按比例計算，而年度准照每次續期的應付金額，為年

度准照費用的全數，且續期申請應於一月至二月期間遞交，逾期者須另繳

交相關附加費； 

 

2.4 如申請人為非澳門居民，根據第 17/2004 號行政法規《禁止非法工作規章》

第三條規定，非居民為自身的利益親身及直接從事活動必須預先取得為此

效力的行政許可； 

 

2.5 場所必須遵守本澳相關環境法例的要求，尤其是第 8/2014 號法律《預防和

控制環境噪音》、八月十九日第 46/96/M 號法令《澳門供排水規章》及第

28/2004 號行政法規《公共地方總規章》的規定； 

 

2.6 根據第 5/2013 號法律《食品安全法》規範食品安全的監督管理，食品安全

風險的預防等； 

 

2.7 根據第 50/92/M 號法令及相關修訂《訂定供應于消費者之熟食產品標簽所

應該遵守之條件》訂定無論以本地為原產地或進口之預先包裝或非預先包

裝食品之標籤應遵守之條件； 

 

2.8 根據第 40/2004 號行政法規《規定由民政總署對貨物進行的衛生檢疫及植

物檢疫》； 

 

2.9 第 6/86/M 號法律，訂定澳門地區水域公有權新制度，1986 年 7 月 26 日，

《澳門政府公報》第 30 期； 

（附註：本法規不被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但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制

定新的法律前，可按《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的原則和參照原有做



25 
 

法處理有關事務） 

 

2.10 第 218/90/M 號訓令，核准《內港重整計劃》，1990 年 10 月 30 日，《澳

門政府公報》第 44 期副刊； 

 

2.11 第 171/95/M 號訓令，修改十月三十日第 218/90/M 號訓令核准之《內港重

整計劃》，1995 年 6 月 12 日，《澳門政府公報》第 24 期第一組； 

 

2.12 第 5/2002 號行政命令，修改經六月十二日第 171/95/M 號訓令修訂的十月

三十日第 218/90/M 號訓令所核准的《內港重整計劃》第一條、第二條及第

三條，2002 年 2 月 25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 8 期第一組； 

 

2.13 更正 - 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2002 年 2 月 25 日第 8 期第一組的

第 5/2002 號行政命令，2002 年 3 月 25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 12

期第一組； 

 

2.14 第 10/2013 號法律，核准《土地法》，2013 年 9 月 2 日，《澳門特別行政

區公報》第 36 期； 

 

2.15 第 12/SATOP/96 號批示，核准調整由澳門港務局提供服務及發出文件所徵

收之手續費之總表 ― 廢止七月十二日第 90/SATOP/92 號批示，1996 年 1

月 22 日，《澳門政府公報》第 4 期第一組； 

 

2.16 第 39/2004 號運輸工務司司長批示，按照一月二十二日第 12/SATOP/96 號

批示核准的港務局收費總表第一百零一條規定，關於佔用地每平方公尺每

年收費金額調整為$12.00 元，2004 年 4 月 26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 17 期第一組； 

 

2.17 第 218/2001 號行政長官批示，重新公佈六月二十七日第 17/88/M 號法律通

過的《印花稅規章》及有關總表的全文；在該文本內已引入由第 8/2001 號

法律、八月四日第 9/97/M 號法律、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8/98/M 號法律及第

15/2000 號行政法規作出的修改，2001 年 10 月 29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

公報》第 44 第一組第二副刊； 

 

2.18 六月九日第 24/95/M 號法令，核准《防火安全規章》； 

 

 

 



26 
 

3. 部門職責 

3.1 市政署 

根據市政署部門組織架構，在市政署之權限範圍內，食品檢驗檢疫處的職

責為：  

一、 根據法律及法規的規定，通過獸醫的檢驗及其他檢查方法，對在澳門

特別行政區生產或進口的供公眾食用的鮮活、冷藏或急凍的源自動植

物的易變壞產品及非瓶裝飲品進行品質監控； 

二、 對零售肉類、漁獲及蔬菜場所發出准照，並進行監察； 

三、 對屠宰或存放供公眾食用的動物的場地及運送該等動物的運輸工具

進行衛生檢查； 

四、 監察屠宰場及批發市場的運作情況，並對肉類及其副產品，以及剩餘

物進行衛生檢查。  

 

3.2 相關部門 

處理發出零售准照程序的過程中，視乎具體個案的情況，有可能須通過土

地工務運輸局、消防局、環境保護局、文化局等具特定權限的部門就有關

零售准照申請的工程、公共安全及衛生等方面發表意見。 

 

為此，以下將簡介各相關部門就零售准照的職責及其管轄所負責之範疇，

以便申請者對有關部門所擔當的角色有更清晰的瞭解。 

 

 部門名稱 職責簡介 

1.  土地工務運輸局 就有關零售場所之結構改動方面提供技術意見 

2.  消防局 就有關零售場所之防火事宜提供消防意見 

3.  環境保護局 就有關零售場所之冷凍設備有可能於運作時所

產生之噪音提供技術意見 

4.  文化局 倘零售漁獲場所所在之建築物屬於第 11/2013 號

法律 - 《文化遺產保護法》所指的“被評定的不

動產”，即屬“紀念物”、“具建築藝術價值的樓

宇”、“建築群”、 “場所”，或屬“待評定的不動

產”，或建築物位於緩衝區及臨時緩衝區內，根

據該法律規定，場所之建築及更改工程、或在建

築物外立面裝置任何性質的物品（如廣告、招牌

或冷氣外置機等），均必須按照現行行政程序，

向相關職能範疇之行政實體作出申請，並取得文

化局具強制性及約束力的意見，以及相關行政實

體發出許可或准照，方可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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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見問題（FAQ） 

(1) 申請零售漁獲場所准照，現在還有街市覆蓋範圍限制嗎？ 

答：沒有。根據第 8/2016 號行政法規規定，廢止澳門半島各個街市覆蓋範

圍的相關限制。 

 

(2) 若售賣已處理及包裝好的漁獲，且會放置在攝氏 0℃ 至 4℃ 的冷藏櫃內

展示及售賣，需要申請零售漁獲場所准照嗎？ 

答：不一定，要視乎場所的售賣模式而定。倘場所內完全不涉及屠宰、去除

內臟及處理漁獲的程序，且所售賣的漁獲已由供應商處理及包裝好，到貨時

直接上架售賣的話，則不需申請零售漁獲場所准照，只需申請零售冰鮮肉類

場所准照即可。 

 

(3) 零售急凍海產需要申請零售漁獲場所准照嗎？ 

答：不一定，要視乎場所的售賣模式而定。倘場所內完全不涉及屠宰、去除

內臟及處理急凍漁獲的程序，且所售賣的急凍漁獲已由供應商處理及包裝好，

或入口時已為獨立包裝，到貨時直接上架售賣的話，則不需申請零售漁獲場

所准照，只需申請零售急凍肉類場所准照即可。 

 

(4) 有沒有面積的限制？ 

答：沒有。市政署並沒有對申請零售漁獲的場所設有面積的限制，但要有足

夠及安全的空間給市民於場所內選購貨物。 

 

(5) 營運計劃表如何填寫？ 

答：應根據營運計劃表內的項目填寫，如有不清楚的地方，可致電市政署熱

線 28337676，預約有關申請牌照的諮詢面談服務，會有專人解答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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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格樣本 

5.1 零售場所准照 / 肉類進口場所登記申請表（格式 Mod. 002/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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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零售/進口登記場所 ― 營運計劃及資料登記表（格式 Mod. 

008/DIA/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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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零售漁獲場所准照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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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政府文件樣本

7.1 物業登記局發出之“物業登記書面報告”（查屋紙）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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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發出之“商業登記證明”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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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財政局發出之“開業/更改申報表”（M/1）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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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財政局發出之“營業稅 ― 徵稅憑單”（M/8）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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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被評定的不動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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